第六章   固定资产的报废处理
第二十四条 固定资产使用期满、确已丧失效能的，可作报废处理（免税进口的仪器设备应当在监管期满、向海关申请解除监管并获得批准之后才能提出报废申请）。由人为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损毁的固定资产，应按报损处理。凡具备下列情况之一，使用单位可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提出申请： 
（一）使用年久，主要零部件或结构已经损坏，不能达到最低使用要求，且无法修复的；或者修复的费用超过或接近于新购价格的。
（二）达到或超过安全使用期限，存在安全隐患，继续使用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三）按国家规定属于技术性能落后、高耗能、低效率，上级主管部门文件规定属于淘汰或不准再用。
（四）由于意外灾害或突发事件，受到严重损坏不能使用或修复。
虽满足以上条件，但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最低使用年限见附表2）以及未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得申请报废。  
第二十五条 处理程序
（一）使用部门提出报废申请，填写《固定资产报废审批表》（附表3），经单位资产管理员核准、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工作组进行鉴定。
（二）组织鉴定
原值累计总价在5万元以下的资产报废，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使用部门共同组织鉴定。
原值单价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批量的原值累计总价超过20万元，由资产与实验管理处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人，其中至少1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技术鉴定不符合报废条件的固定资产不得进入报废环节。
（三）报废审批
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鉴定，提出处置意见及方式后，方可提交学院审批。
原值单件5万元、批量20万元以内的，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院长审核批准。
原值单件5万元、批量20万元以上的，经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学校党政联席会审核批准。
原则上每年四月、十月集中报废两次，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牵头组织实施，特殊情况需经党政联席会审议。 
（四）报废处置
为制止处置中的违纪行为、防止学校资产流失，报损、报废资产变价处置时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财务处、纪检监察办公室、招投标办公室、使用部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部门组成工作小组共同负责，主要采取公开拍卖、邀标销售、询价认购等方式进行处置。
（五）资产核销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财务处根据批准手续及时完成固定资产核销处理。
第二十六条 使用单位在固定资产报废审批期间应妥善管理，保证其安全和完整，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自行拆卸、挪用、外借和擅自处理。各部门因教学、工作需要利用其部分元器件的须报请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同意后方可拆装或留用。
已办理报废、报损手续的固定资产，应由资产使用单位送至学校指定地点，由工作小组统一负责处置，回收残值。残值收入上缴学校财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理或留用。
第二十七条 对符合报废条件，但对社会特殊群体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固定资产，由原使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财务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报院长批准后，由党政办公室代表学校组织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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